
 

The Bank of East Asia, Limited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(12/2023) 

「ZALORA 独家购物优惠」之条款及细则 

1. 推广期由 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包括首尾两日（「推广期」）。 

2. 本推广只适用于持有由东亚银行有限公司（「东亚银行」）发出的东亚银行信用卡或联营

卡（「合资格信用卡」）之持卡人（「持卡人」），东亚银行公司卡除外。此优惠亦适用于

附属卡持卡人。持卡人须于推广期内以有效之合资格信用卡于 ZALORA（「商户」）香

港网页（www.zalora.com.hk）或手机应用程式作全数签账以享以下优惠。 

3. 优惠一：额外 HK$40 即时折扣优惠 

持卡人须单一签账净值满 HK$600 并于结账时输入优惠码「BEA40DEC」，方可享额外

HK$40 即时折扣优惠（「优惠一」）。优惠不适用于指定品牌。优惠码可与其他商品优惠

码叠加使用，优惠二除外；每位用户最多可享此优惠 3 次；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 

优惠二：额外 8 折及 5%现金回赠优惠 

持卡人须单一签账净值满 HK$499 并于结账时输入优惠码「BEA20CB」，方可享额外 8

折及 5% ZALORA Wallet 回赠（「5%回赠」）优惠（「优惠二」）。优惠码不可与其他商

品优惠码同时使用；额外 8 折优惠之每笔交易最高可享上限为 HK$120 折扣。优惠只

适用于 ZALORA 出售之商品，不适用于 www.zalora.com.hk/faq-non-sale 所列明的不

设折扣品牌及由卖家出售的货品。 

4. 优惠一及二不可同时享用。 

5. 优惠不可兑换现金、礼券/现金券或其他货品/服务。 

6. 所有资料及图片只供参考。 

7. 优惠二所获得之 5%回赠将于确认订单后存入持卡人其 ZALORA Wallet，只能用作扣

减有关用户之签账金额；有效期为 60天。所有获得之回赠之金额不可转让。已取消账

户之现金回赠之金额将一律自动注销，及不获退款或转让。 

8. 未志账/取消/退款的交易及任何被发现为欺诈交易或最终被取消/退款之交易，皆为不

合资格交易。如有关交易于现金回赠发放后被证实为不合资格之交易，商户保留于持

卡人之 ZALORA Wallet 扣除回赠金额之权利。 

9. 除持卡人、东亚银行及商户以外，并无其他人士有权按《合约（第三者权益）条例》

（香港法例第 623 章）强制执行此等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，或享有此等条款及细则的

任何条文下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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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东亚银行不会对商户的货品、服务或资料之质素和供应作出任何陈述或保证，亦不会就

商户的货品、服务或资料所引起或与其有关的事宜负上任何责任。如有查询，持卡人应

直接联络商户。倘持卡人对商户之处理仍未感满意，本行应于合理时间内被通知，让本

行作出相应处理。 

11. 东亚银行及商户保留随时更改或取消优惠及/或修改或修订此等条款及细则之权利，而

不会作任何事先通知。如有任何争议，东亚银行及商户所作的决定为最终及不可推翻。 

12.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法律管辖并按其解释。你需接受香港法院的非专有司法管辖权管辖，

而本条款及细则亦可在任何具司法管辖权之法院执行。 

13. 如本条款及细则的中、英文两个版本有任何抵触或不相符之处，应以英文版本为准。 

 

借定唔借？还得到先好借！ 


